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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

定起草。

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综合管理部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邹侨尉、刘亮、彭银河、潘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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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学校的宣传工作就是为学校的改革发展提供理论指导、舆论力量、精神支柱和文化条件，着力创造

舆论氛围，营造良好育人环境。及时、全面、准确反映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进展与成绩，主动

争取社会各界对学校工作的理解、监督和支持，积极营造有利于促进学校改革与发展的良好氛围，对保

证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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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好学校政治宣传教育，加强和改进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善用大思政课理念和培养新时代青

年理念。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，大培训等工作，组织安排党员干部、政工队伍、师生等政治理辅

导活动。定期检查各党支部开展学习教育的情况，结合民主评议党员情况，做好每年“七一”表彰活动。

5.3 理论教育工作

负责学校党委中心组学习活动的组织安排工作，制定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计划，撰写工作

总结，结合主题教育开展需要制定读书班计划。组织实施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各项学习活动；统筹安排、

督促指导各党支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理论学习。负责全校师生员工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

工作，组织宣讲党的重大方针、政策，组织开展教职工师德师风建设，并开展思政教育理论研究。

5.4 宣传报道工作

负责开展校内新闻采访报道，包括学校重大活动的动态新闻报道、学校中心工作及重点热点题材的

深度报道、校园新闻报道的摄影工作等，做好与学校官网、公众号、广播站等校内媒体资源的联系和协

调工作；负责对外媒体宣传报道，包括校外媒体的联系沟通、采访接待、新闻发布会等各类新闻宣传活

动的组织协调、学校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等。

5.5 负责学校宣传工作指南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南、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指南标准的实施、提供修订

工作。

6 工作主要内容

6.1 起草与宣传思想工作有关的工作制度、工作方案、工作总结、工作建议等材料。

6.2 负责学校重大活动的摄影、录像和宣传报道工作，组织撰写学校专题性或综合性的宣传报道稿件。

6.3 审校、发布学校各部门报送的对内、对外宣传报道稿件。

6.4 收集、整理、监控、引导与学校有关的社会舆情信息，协助教育信息网络中心监控网络舆情，及

时疏导、消除不利于学校的舆论影响；

6.5 参与校报、宣传画册、宣传单张等资料的编印工作；

6.6 协调管理校园网内容，督促各部门及时维护、更新校园网信息；

6.7 定期向上级部门报送学校宣传信息，加强与社会新闻媒体的联系沟通，积极向外界传播学校正面

新闻信息，提高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，打造学校良好品牌形象。

6.8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；

6.9 熟悉本岗位标准的工作要求和工作程序。

7 检查与考核评价

7.1 接受综合管理部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
7.2 接受学校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
7.3 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

